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
：

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４５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４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周五）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周五）

１４

：

３０

，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周五）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

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

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

２．７

上市地；

２．８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８．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

上述议案

２

、

３

、

４

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议

案

２

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特别决议）通过。《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

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其他议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原件办理登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

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４．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９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

士、尚志先生。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５２

；投票简称为：泰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０２

元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元

２．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０５

元

２．６

限售期

２．０６

元

２．７

上市地

２．０７

元

２．８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０８

元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元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８．００

元

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

９．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

过交易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上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

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

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

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

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户号”和“服务

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

知。

（三）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通知。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帐户卡：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

002411

证券简称
：

九九久 公告编号
：

2010-015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9：30。

2、会议召开地点：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40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新基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9名，所持股份 64,20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4.654%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 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501,903,400.00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拟定 2010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 2010年 6月 30日股本总数 86,000,

000股为基数，按每 10股转增 5股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43,

000,000股。 经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29,000,000股。

授权董事会根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64,20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议案》

由于公司中期分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29,000,000 股，公司

章程拟将作如下修改：

(1)、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00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900万元。

(2)、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8,600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8,600万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12,900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2,900万股。

表决结果：同意 64,20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20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募投项目 7- 氨基 - 3- 去乙酰氧基头

孢烷酸后续扩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20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江苏

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

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600422

证券简称
：

昆明制药 编号
：

临
2010-22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0

年

9

月

13

日通过）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30

在公司管理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 大会由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以及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53

名， 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股份

163,845,06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0,245,1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2 %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8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13,599,9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 %

；公司独立董事钟晓明共

征集投票权计

0

股。

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案（修改稿）的议案

（

1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同意

163,654,6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反对

58,910

股，弃权

131,500

股。

（

2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基本操作模式和操作流程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3

）激励基金基本触发条件、期望股价、期望激励股数及激励基金额度调整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4

）限制性股票来源、权益数量、授予价格与权益分配

同意

163,642,5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3,0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5

）限制性股票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与解锁期

同意

163,642,5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3,0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6

）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

同意

163,642,5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3,0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7

）限制性股票授予程序、解锁程序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8

）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9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重要事项时的特别规定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

10

）限制性股票激励变更与终止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2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同意

163,641,3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64,210

股，弃权

139,500

股。

3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

同意

163,647,8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57,710

股，弃权

139,500

股。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163,647,8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57,300

股，弃权

139,910

股。

5

、审议曹汛监事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

163,647,8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57,300

股，弃权

139,910

股。

6

、审议推举屠国良先生为公司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163,647,85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反对

57,300

股，弃权

139,91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伍志旭律师、李泽春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等发表见证意见，其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002352

证券简称
：

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

2010-036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

以特别决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

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冀鲁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共

9

名，代表股份

49,229,8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2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代表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州君信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

49,229,85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的表

决结果。

2

、《关于修订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赞成

49,229,85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的表

决结果。

3

、《关于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49,229,85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的表

决结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州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岸、邓洁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州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证券简称
：

独一味 证券代码
：

002219

公告编号
：

2010-023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已经披露。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

30

时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锦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代表股份

12,536.5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向敬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12,536.5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12,536.5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12,536.5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0851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2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

,

代表股份

41,186,8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2,

900,000

股的

12.37%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天银律师

事务所颜克兵律师、马继辉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将所持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出售给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41,186,86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颜克兵、马继辉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601299

股票简称
：

中国北车 编号
：

临
2010-033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7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全体董事

9

人以书面传签的方式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有效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中铁现代物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使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为突出核心业务， 确保

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会议同意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挂牌交易、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 将其所持有的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8%

的股权对外转让。

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该公司现有业务主要为基础物

流、生产资料贸易业务，业务涉及钢材、煤炭、化工、汽车、医药、快速消费品等诸多领域。 截至

2009

年末，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113,380

万元，净资产为

18,723

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327,285

万元，净利润为

1,967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不再持有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北京北车物流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北车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北车物流公司

"

）的业务发展，

扩大其经营规模，会议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北车物流公司增资人民币

21,400

万元。

本次增资前，北车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00

万元，其中：中国北车出资人民币

6,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2.09%

；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1.63%

；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中国北车集团

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1%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

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1%

；公司全资子公司

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33%

；公司全资子公

司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33%

。 经北车物流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由中国北车以现金人民币

21,400

万元单方增资，北车物流公

司其他股东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截至

2009

年末，北车物流公司的总资产为

145,

860

万元， 总负债为

134,625

万元， 净资产为

11,235

万元，

2009

年度营业收入为

438,252

万

元，净利润为

2,159

万元。

增资完成后，北车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其中：中国北车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7,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2%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33%

；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67%

；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67%

；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0.67%

；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67%

。 由

于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因此本次增

资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2431

证券简称
：

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

2010-021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00

3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38

号广东农信大厦

18

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7

日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桂昌先生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87,716,8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3.1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

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李侠辉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71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71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71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71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新建苗木基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71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已在

2010

年

8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李侠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3

日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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